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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销工作，协调产销关系，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，以保证蔬菜的稳定供应。

四川省商业厅

一 九八五年八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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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四

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

川府发Cl 985)149 号

现将《四川省加强酒类产销管理的若干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柑执行。

我省酒类生产已发展到较大规模，除满足省内市场需要外，已大批销向全国，是我省一

大经济优势。但由于产销企业点多面广，管理松弛，在发展上带来一定盲目性，部分地方己

出现质量下降的情况，甚至出现掺杂使假，以劣充优、偷税漏税、商标和价格混乱等问崎·

近还连续发生假酒(甲醇〉中毒、死人的严重事件，影响川酒声誉。酒类是关系人民

的特殊商品。为了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发展我省酒类生产优势，本着既要放开搞活，又要

管理，既要增加生产，又要提高质量的原则，必须加强我省酒类的产销管理工作。为此，特

作如 F规定 E

一、各级政府要加强酒类产销管理工作的领导，组织有关部门切实弄清当地酒类产销的

现状，综合分析消费结构的变化、市场的需要、自己的条件，因地制宜地搞好规划，有计划

地发展，对现有酒类产销企业进行一次清理整顿，以质量求效益、求发展，继续发展名优产

品，深入开展创优活动，努力创造新的名牌，提高竞争能力，维护和扩大川洒的声誉.

二、各酒类产销企业的主管部门，要加强对所属企业的指导，推行严格的全面质

办法，帮助企业端正经营思想、培训酿酒技工和质量检测人员，配合卫生、标准、 工商行

政、食品协会等部门，搞好酒类产品的质量监督工作。

三、县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各酒类产销企业的主管部门，在今年底前，对已开业的酒类产

销企业进行清理、登记、整顿和验收。凡不符合《食品卫生法〈试行) >)和有关规定标.恒，

产品质量低劣、管理混乱、偷漏税的，要分别情况，进行适当处理。

四、在清理整顿的基础上，实行"酒类产销许可证"制度。无产销许可证的酒类(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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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白酒、啤酒、果酒、黄酒、配制酒)生产、批发企业〈包括个体企业}一律不准从

酒类生产、批发、调拨业务。酒类零售企业暂不实行许可证制度，但一律不准向无产销许可

证的企业进酒，也不准用食用酒蜻生产、兑制饮料洒出口。

"酒类产销许可证"由省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统一印制，由各地计经委(经委〉组织有

关部门对酒类生产批发企业进行审查，凡达阪省标准计量局制定的合格标准者，授权酒类生

产、批发企业的主管部门发给"酒类产销许可证"。

"酒类产销许可证"不准借用或转让。停业时，须于十日内缴回原发证机关注刑。

五、酒类产销企业要文明生产，文明经商，恪守职业道德，严格执行《食品卫生法(试

行) ))和有关规定，把好产品质量关，理化卫生指标不合格的产品一律不准出厂、出店，

守国家《商标法》、《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)> ，不准掺杂使假、仿冒名牌、以劣充优、损

?肖费者利益，认真执行税收、物价政策，不准偷漏税和高抬酒价。

六、严防有毒物股污染酒类产品。从原辅材料生产过程、盛酒容器到流通环节，都必须

严格把关，把铅、甲醇、每和氨化物等有毒物质的含量控制在规定限量以内。

用甲醇、工业酒精兑制假酒出售。

七、各级酒类主管部门、各大中型酒厂，都要充实完善化验检测手段。对酒类产品的理化

指标，要通过企业自检，主管部门定期检测和卫生防疫、标准部门抽查等办法，实行严格监

督，没有化验设备的小酒厂、个体户，要联合备办化验设备，或划片定点，委托有化验能力的

单位代检。所有酒厂每批出厂产品都必须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。

八、酒类产销各主管部门对认真执行上述规定，成绩突出的企业，要及时表扬鼓励，对

违反上述规定的，要分别情况给予批评教育、经济制裁、停业整顿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

营业执照F 情节严重、触犯刑律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办。对检举揭发违法案件的有功

单位和个人，要给予适当奖励。

九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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